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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84315.SH/2280130.IB 债券简称：22新师01/22新师债0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和董事发生

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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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重大事项相关公

开信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债权代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招商证券对本

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

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做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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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2022年第一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的债权代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根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

关规定及上述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

事项报告如下：

一、相关重大事项情况

发行人于 2024年 11月 20日披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董事长和董事变更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就

董事长和董事发生变更相关事项进行公告，主要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许明元，董事长，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新疆农业厅

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科员、后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兵团物产金属有限公司工作办

公室主管、分公司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主持经营工作）；新疆西部绿洲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兼总裁助

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业务主管、投资三部副总经理；

新疆凯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五星大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四师225团“访惠聚”工作队领队、阿瓦提村及喀孜纳克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长，阿瓦提村支部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项

目运营部总经理、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星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向永康，董事，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1986年7月至2001年3月，任

职于十二师下属企业及审计局；2001年4月至2005年12月，就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06年1月至2012年6月，就职于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2012年6月至2020年6

月，任职新疆新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事风险及综合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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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卫，董事，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1991年至1994年，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参加工作；1994年至1999年，于新疆农垦粮油食品七畜医保

进出口公司工作；1999年至今为专职律师。

刘平，董事，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乌鲁木齐市第五建筑工

程公司生产科技术员；新疆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德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疆国运天成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疆国运天成置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调整董事

会成员的通知》，决定由赵国强担任公司董事长，由郑志强、许明元、陈焱、曹旭、

王发文、李伟、李宝江、李哲担任公司董事。

（三）新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赵国强，新任董事长，198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历任农十二师 104

团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技术员、经理、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第十二师 104 团

四道岔综合市场筹建办主任；第十二师 104 团发改科科长；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党委

常委、副场长；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党委常委、副场长、三级调研员；第十二师水利

工程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第十二师常州街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二级调研

员；公司党委书记。

王发文，新任董事，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104团水管所会计；

104团医院会计、总务科长；乌鲁木齐金汇德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会计；新疆恒基伟业

建材有限公司财务科长；十二师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财务科副科长（主持工作）、科长

兼总经理助理；新疆恒汇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新疆元水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新疆亚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新疆天恒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李伟，新任董事，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

师、注册税务师。历任第六师党校教师；新疆昌吉宏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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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瑞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经理。现任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新疆分所合伙人。

李宝江，新任董事，1965年出生，法学硕士学历。历任新疆司法厅干部；新疆

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天阳（北京）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

李哲，新任董事，199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综合助理、文书；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

部运营专员、项目专员；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运营主管、绩

效主管；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运营管理部部长助理、内控

主管。现任公司运营发展部副经理。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变动已经过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权机构必要程序。变动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影响分析与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公告》，公司董事长和董事的变动属于正常人事变动，对公司的

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董事长和董

事变动不会对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次董事长和董事变动后，公司的

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2新师01/22新师债01”的债权代理人，在获悉上

述相关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根据《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

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本

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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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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